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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17-054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所持部分神州长城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部分神州长城股份50,947,300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神

州长城总股本的2%；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

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神州长城总股本的1%。 

    由于资本市场变化及个股价格走势等具有不可控性,同时还需要慎重考虑减

持交易时机、每批次减持数量以及申报价格等因素，本次交易： 

1．存在实际交易价格与神州长城股票的历史交易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风险。 

2.实际减持数量与计划减持数量可能存在差异，且存在减持收益波动大的风

险。 

2016 年 3 月 8 日,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减持部分神州长城股份的议案》（公

告编号：2016-004）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处置神州长城股份的

议案》（公告编号：2016-005）。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经公司董事长批

准，同意公司减持所持神州长城股份 50,947,300股，有关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目前持有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州长城”， A股股票代

码：000018、B 股股票代码：200018)股份 87,935,921 股(A 股，下同)，占神州

长城总股本的 5.1780%，该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公司所持上述神州长城股份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9,209.77 万元。

截止 2017 年 10 月 20 日神州长城股票收盘价计算，上述神州长城股份的市值约

6.60亿元。 

因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公司拟采取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减持所持

有的神州长城股份 50,947,300 股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

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股份做相应处理），本次拟减持数量约占神州长城总股本

的 3.00%(以下统称“本次交易”)。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于本减持计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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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于

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本次交易之后，公司持有神州长城 A股股份将下降至 36,988,621股,占神州

长城总股本的 2.1780%。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规定的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拟采取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目前所持神州长城股份87,935,921股，占神州长城总股本的5.1780%，

其股权沿革变化情况如下： 

1999年12月14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

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华联集团持有的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公

司(以下简称“深中冠”，即“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法人股(A股，下

同)47,359,859股,占深中冠总股本的28%，每股受让价格为2.143元，受让金额为

10,150万元。本次转让已经公司200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00

年9月完成了股权过户登记等手续并公告。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成为了深中冠

的第一大股东。 

2006年6月，深中冠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向社会流通股东支付对

价股份4,218,827股，所持有的深中冠股份由原来的47,359,859股变更为

43,141,032股，占深中冠总股本的25.51%。 

2015年9-10月，深中冠实施并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和增发了新股，本次重组

构成借壳上市，深中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略及其一致行动人，深中冠主营业务、

基本面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现更名为“神州长城”。本次重组完成后，神州长城

总股本变更为446,906,582股，公司所持神州长城股份数量仍为43,141,032股，

占其总股本的9.65%。 

    2016年3-12月，公司减持了所持有的部分神州长城股份2,000万股。公司本

次减持计划完成后，公司持有神州长城股份数量变更为87,935,921股(注：在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神州长城实施了每10股转增28股的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其总

股本由原来的446,906,582股变更为1,698,245,011股)，占其总股本的5.1780%。 

2.标的资产原值、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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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的资产的账面原值为10,150万元，最近一期(截止2016年12月31日)经审

计的账面值为9,209.77万元。  

该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该标的资产为神州长城股份，有关神州长城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其公开信息。 

四、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中承诺事项 

2006年5月，深中冠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本公司做出承诺：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的三十六个月内，不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 

2.维稳股价的承诺事项 

2015年7月起，国内股票市场出现了非理性下跌。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本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出具了承诺函，自承诺之日起

的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神州长城股份。 

本公司已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五、本次交易拟减持神州长城股份计划及数量 

1.减持股东名称：华联控股 

2.减持目的：企业自身发展需要 

3.股份来源：见上述“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4.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5.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拟减持数量50,947,300股（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股份做相应处理），本次拟减持股份数

量约占神州长城总股本的3.00%。 

6.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部分神州长城股份50,947,300

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神

州长城总股本的2%；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

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神州长城总股本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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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减持价格区间：当天减持价格不低于神州长城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九折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回笼资金，有利

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解决公司各地产开发项目对资金的需求，缓解企业

面临的房地产行业调控压力。本次交易将增加公司本期投资收益，对上市公司本

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本期经营成果产生积极、正面影响，有利于公司房地产主业

的稳步拓展，为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七、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部分神州长城股份，由于资本

市场变化及个股价格走势等具有不可控性,同时还需要慎重考虑减持交易时机、

每批次减持数量以及申报价格等因素： 

1、存在实际交易价格与神州长城股票的历史交易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风险。 

2．实际减持数量与计划减持数量可能存在差异，且存在减持收益波动大的

风险。 

八、其他 

1.本次交易已获得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履行了规定

的内部审批程序。 

    2. 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九、备查文件 

1．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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